


主席：接下來請召集委員邱志偉委員說明5分鐘。

邱委員志偉：（15時31分）主席、兩位同仁，唉！今天早上花那麼多時間，院會應該是討論福國利民的法案，要促進經濟的發展，促進國家的進步，但很可惜，今天早上國民黨跟民眾黨所提的9個討論議案跟福國利民沒有任何的關係，反而是今天下午第一案討論產業創新條例，才真正對福國利民有幫助，對產業發展有幫助，結果呢？民眾黨一個人都沒來，說什麼對產業有關心。所有的立法委員重心應該要放在如何討論對國家、對人民有幫助的法案，而不是去進行一些政治鬥爭、人身攻擊或一些可以用協商去決定的，不管是會期延長也好，或是公投主文的相關修法也好，這都可以透過修法、透過協商來處理，很可惜我們看到今天早上大陣仗，藍、白、綠來了一百多位，但是都在討論一些對國家沒有實質幫助的法案，這些法案的提案人都是國民黨跟民眾黨。今天下午第一案也是今天最後一案是討論產業創新條例，對我們發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我上會期擔任召委的時候，認為產創條例一定要趕快通過，才能對產業界有所交代，才能對新創業的協助有實質的幫助，刻不容緩，所以我擔任召委的時候立即用最快的速度來排審，再經過委員會充分的討論，沒有任何條文沒有經過詳細的討論，每一條都很負責，之前跟產業界座談，了解產業界的心聲，跟行政部門對談，在審查會的時候作相關的討論，我們也花很多時間，今天的產創條例對經濟、對創新產業非常重要，但是民眾黨卻一個都沒有出現。

我做一個召委，我必須留下來跟所有產業界的朋友、跟我們全國的同胞做一個說明。產創條例從99年5月公布施行到現在，有幾次的修正，最近一次是112年6月18號，對於促進整體產業的創新、改善產業環境、提升競爭力已經有初步的成效了，但我們認為還是不夠。這次修法總共有8條，經過本席在今年1月一讀通過、1月15號完成審議，我們非常樂意也非常期待這8個條文能夠在今天完成二讀、三讀程序，及時上路，對產業界、對新創產業有實質的發展，有實質的協助，但是我必須再強調，這麼重要的法案，卻沒看到民眾黨有任何委員在院會做討論。

我很快地針對本次的修法重點跟大家做說明，大概三個方向，第一個，要擴大投資抵減範圍，把支出金額提高到20億，這會加速整個產業數位化跟低碳化雙軸轉型。第二，我們優化新創投資環境，實收出資總額門檻從現行的3億降為1.5億；並提高投資新創事業比例，調整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的適用條件，將新創事業年限從未滿2年放寬為未滿5年，能夠協助新創事業取得營運發展所需資金。另外，我們調整對外投資的管理機制，避免關鍵技術外流，強化臺灣產業在全球供應鏈的競爭力。

所以這才是福國利民的法案，這才是對新創有幫助。很可惜，在場只有4位委員，沒有看到任何民眾黨的委員，非常非常地遺憾，口口聲聲不是說發展臺灣經濟嗎？一個人都沒有、一個影子都沒有！

主席：謝謝邱志偉召集委員的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第十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十條之一。

第十條之一　　為優化產業結構達成智慧升級轉型並鼓勵多元創新應用，最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投資於自行使用之全新智慧機械、導入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節能減碳之相關全新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其支出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合計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二十億元以下之範圍，得選擇以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一經擇定不得變更。其各年度投資抵減金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限：

一、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五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二、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三限度內，自當年度起三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同一年度合併適用前項投資抵減及其他投資抵減時，其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度為最後抵減年度且抵減金額不受限制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所稱智慧機械，指運用機器人、數位化管理、虛實整合或積層製造之智慧技術元素，並具有生產資訊可視化、故障預測、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定、自動控制、自動排程、應用服務軟體、彈性生產或混線生產之智慧化功能者。

第一項所稱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指運用符合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第十五版以上規範之中高頻通訊、大量天線陣列、網路切片、網路虛擬化、軟體定義網路、邊緣運算等第五代行動通訊相關技術元素、設備（含測試所需）或垂直應用系統，以提升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服務者。

第一項所稱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指為防止資通系統或資訊遭受未經授權之存取、使用、控制、洩漏、破壞、竄改、銷毀或其他侵害，確保其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運用於終端與行動裝置防護、網路安全維護或資料與雲端安全維護有關之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

第一項所稱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指運用機器學習演算法、深度學習演算法、大型語言模型或自然語言處理之技術元素，仿人類智慧進行認知、學習及推論，能大規模利用各類數據類型，形成產業所需之辨識、分類或生成等各式應用，優化企業營運或生產製造效能之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

第一項所稱節能減碳，指運用公用節能或製程改善之低碳技術元素，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減少能源或資源耗用，進而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申請適用第一項投資抵減，應提出具一定效益之投資計畫，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且於同一課稅年度以申請一次為限。

前八項智慧機械、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節能減碳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具一定效益之投資計畫、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核定機關、抵減率、當年度合計得抵減總額之計算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葛如鈞等及委員林岱樺等分別提案第十七條之一均不予增訂。

請宣讀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從事國外投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實行投資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投資於特定國家或地區。

二、投資涉及特定產業或技術。

三、投資達一定金額。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從事國外投資非屬前項所定情形者，應於實行投資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依第一項申請投資核准，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主管機關，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全部或一部不予核准，或為附附款之核准：

一、影響國家安全。

二、對國家經濟發展有不利影響。

三、影響政府遵守所締結之國際條約或協定。

四、申請投資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違反勞動相關法規引發重大勞資糾紛尚未解決。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情形，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行國外投資後，國外投資事業之經營有前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令其採行一定改正措施；情節重大者，得令其撤回投資。

第一項所定特定國家或地區、特定產業或技術、一定金額、國外投資之方式、出資種類、申請程序、第二項備查事項、報請備查期間、前項一定改正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二十三條之一。

第二十三條之一　　為協助新創事業公司之發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依有限合夥法規定新設立且屬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創業投資事業，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且自該事業設立第二年度起各年度之資金運用於我國境內及投資於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金額合計達當年度累計投資金額百分之五十，並符合政府政策，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逐年核定者，得適用第三項課稅規定：

一、設立當年度及第二年度：各年度終了日有限合夥契約約定出資總額達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

二、設立第三年度：實收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日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且累計投資於新創事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額百分之五十，或達新臺幣二億元且不得低於該事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額百分之二十。

三、設立第四年度：實收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日達新臺幣一億元，且累計投資於新創事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額百分之五十，或達新臺幣三億元且不得低於該事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額百分之三十。

四、設立第五年度：實收出資總額於年度終了日達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且累計投資於新創事業公司之金額達該事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額百分之五十，或達新臺幣四億元且不得低於該事業當年度實收出資總額百分之四十。

適用第三項規定之事業，嗣後辦理清算者，於清算期間內得不受前項規定限制，繼續適用第三項規定。

符合第一項規定之事業，自設立之會計年度起十年內，得就各該年度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分別依有限合夥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之盈餘分配比例，計算各合夥人營利所得額，由合夥人依所得稅法規定徵免所得稅，合夥人為個人者，不適用同法第十五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屬源自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所定證券交易所得部分，個人或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之合夥人免納所得稅。合夥人於實際獲配適用本項規定事業之盈餘時，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適用前項規定之事業，如有特殊情形，得於該項所定適用期間屆滿三個月前，專案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延長適用期間；延長之期間不得超過五年，並以延長一次為限。

適用第三項規定之事業，於該項所定適用期間內，應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七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內按財政部規定格式辦理結算、決算及清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繳納之稅額，不適用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但書虧損扣除、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本條例及其他法律有關租稅優惠之規定，並免依同法第六十六條之九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第一百零二條之二第一項報繳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且不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

適用第三項規定之事業，其當年度所得之扣繳稅款，得依有限合夥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之盈餘分配比例計算各合夥人之已扣繳稅款。該已扣繳稅款得抵繳合夥人之應納所得稅額。適用第三項規定之事業應於各適用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法定截止日前，將依第三項規定計算之合夥人之所得額與前開已扣繳稅款，按財政部規定文件格式填發予各合夥人，並以該事業年度決算日、應辦理當期決算申報事由之日或清算完結日作為合夥人所得歸屬年度。

有第三項所得之合夥人為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者，應以適用該項規定之事業為所得稅扣繳義務人，於該事業當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法定截止日前，依規定之扣繳率扣取稅款，並於該截止日之次日起算十日內向國庫繳清，及開具扣繳憑單，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核驗後，填發予合夥人。該截止日之次日起算十日內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所扣稅款繳納、扣繳憑單申報核驗及發給期間延長五日。該合夥人有前項已扣繳稅款者，得自其應扣繳稅款中減除。

擬適用第三項課稅規定之事業，應於設立之次年二月底前擇定，一經擇定，不得變更；適用期間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不符合第一項規定者，自不符合規定之年度起，不得再適用第三項規定，並應依所得稅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辦理。

第一項所稱新創事業公司，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或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且於適用第三項規定之事業取得該公司新發行股份時，設立未滿五年者。

第一項及前項所稱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指依外國法律設立之公司，在我國境內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一、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者為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或作成該等決策之處所在我國境內。

二、財務報表、會計帳簿紀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議事錄之製作或儲存處所在我國境內。

三、在我國境內有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

第一項實收出資總額與累計投資金額之計算、資金運用於我國境內及投資於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金額及比率之計算、符合政府政策之範圍、投資於新創事業公司累計金額占有限合夥事業實收出資總額比率之計算與申請及核定程序、第四項之特殊情形及延長適用期間之申請程序、前項實際營運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之認定與相關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適用第三項規定事業之所得計算與申報程序、第七項扣繳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七項之扣繳率，由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二十三條之二。

第二十三條之二　　個人以現金投資於成立未滿五年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對同一公司當年度投資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並取得該公司之新發行股份，持有期間達三年者，得就投資金額百分之五十限度內，自持有期間屆滿三年之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個人適用前項投資金額減除優惠，當年度合計得減除總額以新臺幣五百萬元為限；其中投資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非屬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國家重點發展產業者，該部分當年度合計得減除之金額，以新臺幣三百萬元為限。

前二項個人之資格條件、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之適用範圍與資格條件、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之範圍及認定程序、減除總額限額之計算、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持有期間計算、核定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邱志偉等提案第二十三條之四不予增訂。

繼續宣讀第六十七條之一。

第六十七條之一　　適用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二及第十九條之一者，公司應於股東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之年度、或緩課期間屆滿年度之次年度一月三十一日前，依規定格式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列單申報該已轉讓、辦理帳簿劃撥或屆期尚未轉讓之股份資料；該次年度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列單申報期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其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者，稅捐稽徵機關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經稅捐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公司未依限補報或填發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六十七條之二。

第六十七條之二　　適用第二十三條之一規定之事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由稅捐稽徵機關分別依各該款規定處罰：

一、違反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而已依同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補辦結算申報者，應依稅捐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所得額，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另徵百分之十滯報金。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二、逾所得稅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補報期限，仍未辦理結算申報者，應依稅捐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所得額，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另徵百分之二十怠報金。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九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四千五百元。

三、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有短漏報依所得稅法規定之課稅所得額者，應就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短漏之課稅所得額，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處以二倍以下之罰鍰。

四、未依所得稅法規定自行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而經稅捐稽徵機關調查，有短漏報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者，應就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短漏之課稅所得額，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

五、未依有限合夥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之盈餘分配比例計算各合夥人營利所得額者，應按其計算之所得額與依規定計算所得額之差額，處百分之五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六、未依限或未據實填發第二十三條之一第六項規定文件者，處新臺幣七千五百元之罰鍰，並通知限期填發；屆期未填發或未據實填發者，應按未填發文件之所得額，處百分之五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七項規定之扣繳義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由稅捐稽徵機關分別依各該款規定處罰：

一、未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七項規定扣繳稅款者，除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外，並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一倍以下之罰鍰；其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或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

二、已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七項規定扣繳稅款，而未依同項規定之期限按實申報或填發扣繳憑單者，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經稅捐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扣繳憑單，扣繳義務人未依限按實補報或填發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四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三、逾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七項規定期限繳納所扣稅款者，每逾三日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增訂第六十七條之三。

第六十七條之三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實行投資，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正、停止或撤回投資；屆期未改正、停止或撤回投資者，得按次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行國外投資，未履行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為之附款，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二條第四項令採行一定改正措施或撤回投資，經限期履行、改正或撤回投資而未履行、改正或撤回投資者，得按次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七十條。

第七十條　　已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獎勵、補助者，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覆享有本條例所定之租稅優惠、獎勵或補助。

公司或企業最近三年因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不得申請本條例之獎勵或補助，並應追回違法期間內依本條例申請所獲得之獎勵或補助。

依前項規定應追回獎勵或補助者，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追回之處分確定後，於其網站公開該公司或企業之名稱；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停止並追回本條例之租稅優惠者，財政部應於該停止並追回處分確定年度之次年公布其名稱，不受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七十二條。

第七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第十條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第十條、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九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二、第十九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十條施行期間，自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十三條之二施行期間，自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九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起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二、第十九條之一施行期間，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十三條之三施行期間，自公布生效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公布條文施行期間，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四月十八日修正之第二十三條之二施行期間，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十二條及第六十七條之三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全案已經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六十七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十條之一、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三條之二、第六十七條之一、第六十七條之二、第七十條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補充宣告，剛才第七十二條條文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三讀條文已經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沒有文字修正。

我們現在作以下決議：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六十七條之三條文；並將第十條之一、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三條之二、第六十七條之一、第六十七條之二、第七十條及第七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進行完成立法程序之後的登記發言，有兩位委員，我們截止登記。

首先，我們請張啓楷委員發言，邱志偉委員請準備。
張委員啓楷：（16時26分）在民進黨立院黨團杯葛、延誤了兩個禮拜之後，終於協助產業創新、共度關稅難關的產創條例在今天完成了三讀的修正。台灣民眾黨早在去年，也就是立法院的上個會期，就提出了產創條例第十條之一的修正案，明定投資的抵減，也是它的優惠上限，從本來的最上限10億，大幅調高為20億。

另外，投資抵減的項目，除了本來的智慧機械、5G資訊安全產品之外，我們特別增加了人工智慧還有節能減碳，以加速百工百業落實智慧化跟低碳的轉型，提升我們產業的效率，也減少資產的耗用。

此外，台灣民眾黨的提案特別強調，本來這個優惠獎助是到去年年底就已經落日了，我們提了一個太陽升起的條款，從今年重新的太陽升起，可以延長4年到118年的年底，期待今天這個修正案對我們的產業創新有很大的幫助。

再來，剛剛民進黨的立委提到，今天民眾黨提的公投案是政策性的。事實上，今天民眾黨提出的重啟核三，對於我們的能源穩定還有台電發電成本大幅的降低，有很大的幫助，對於我們未來半導體、AI的發展，也都有很大的幫助，連美國AIT的處長都講了，只要我們要發展核能，他們願意幫忙，所以請不要污名化公投，如果民進黨這樣污名化公投，請你們把以前的公投都收回來，以後也不要再提公投案，謝謝。

主席：謝謝張啓楷委員的發言。接下來我們請邱志偉委員發言。

邱委員志偉：（16時29分）謝謝主席，我想國會的職責就是要制定福國利民法案，大家在這邊所做的發言，我想全國民眾、全國老百姓都看在眼裡，誰的發言、誰的法案不是福國利民而是禍國殃民；誰的法案是對產業有幫助，我想所有的選民、所有的民眾、國人同胞的眼睛是雪亮的，是有智慧的，一個福國利民的法案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只有認真的國會議員鍥而不捨的推動。

本席針對產創條例開過大概4次的公聽會，跟創投公會跟產業界有很多的討論，所以擬定出第十條之一、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三條之二、第六十七條之一、第六十七條之二以及第六十七條之三、第七十條、第七十二條，也是今天修正九條通過，都是按照本席這幾年跟產業界的研究、座談所擬定出的條文跟行政院的條文通過。台灣民眾黨只提出一條，即第十條之一。產創條例應該是全面的，不管是優化新創投資環境或者是擴大投資抵減範圍或者是保護關鍵技術，這些都是非常核心，不是一個條文可以去處理的。所以我這邊要跟所有的國人同胞報告，今天三讀通過之後，會帶來我們產業競爭優勢的強化，會帶來我們促進新創產業、新創生態系的發展，會鼓勵企業能夠深耕臺灣、能夠全球布局，最大的效益是能夠促進就業與經濟成長，增加臺灣的經濟韌性，所以這是一個福國利民的法案，這是我所堅持，也是民主進步黨的堅持。

主席：謝謝邱志偉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我們討論事項均已經處理完畢。

在院會休息之前，要跟院會補充說明一下，今天早上院會進行議程草案確認，有黨團針對禮讓表決順序的情況。跟院會報告，本院歷來在院會進行議程確認時，各黨團提議在處理前，均可以更正其提議的內容；另外，在進行表決的時候，也可以禮讓表決的順序，在第9屆第4會期第9次、第10次的院會議程確認之時，已經有前例可以說明，在此特別補充說明。

報告院會，今天的會議進行到此為止，特別感謝我們邱志偉委員、張啓楷委員以及新來的王義川委員一起在這裡共同審查我們的法案，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為止，4月22號（星期二）上午9點鐘，我們繼續開會，進行個人質詢內政組之質詢，我們現在休息。

休息（16時32分）



